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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蟲害

核准文號：: 112年12月20日富保業字第1120012798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水稻收穫量短缺補償

 

面對 天災 及 導致收穫量減少

富邦率先提供 水稻收穫量短缺補償 !
投保
方便

理賠
簡易

免個案
勘查

不需再 看天吃飯， 只要 輕鬆投保 就能好運稻！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22.0%，最低22.0%；如要詳
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09888)或網站(網址：www.fubon.com)，
以保障您的權益。地址：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179號(7~14樓)

公開資訊：對於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以維護您的隱私權，有關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
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www.fubon.com 查詢。備註  保險計算若有誤差值，依本公司之系統為主。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
之權利，其他未盡詳細事項，悉依保單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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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收 購 價 ： 
實 際 收 穫 量 ：

投  保  比  例 ：

依「行政院農業部公告之稻穀種類輔導收購價格」為準。  
依「行政院農業部農糧署公布之稻米生產量調查報告」為準。

按中央政府保險費補助比例、地方縣市政府保險費補助比例及被保險
人自行負擔保險費比例累加而成。

保險金額計算說明
保障程度 85%

保證收穫量 5600公斤/公頃  (前五年之平均實際收穫量6588KG x 85% ) 
輔導收購價格 新台幣 23元 /公斤(蓬萊米 )   

承保面積 1 公頃
保險金額 新台幣 128,800 元

理賠說明

實際收穫量 6000 公斤 理賠新台幣 0元 

實際收穫量 5000 公斤 理賠新台幣13,800元  (保證收穫量5600KG-實 際 收 穫 量
5000KG)*x 輔導收購價格新台幣23元x保險面積1公頃

實際收穫量 1000 公斤 理賠新台幣 105,800元 (保證收穫量5600KG-實際收穫量
1000KG)*x輔導收購價格新台幣23元x保險面積1公頃

1. 鄉鎮市區收穫量做判斷，不須要個別農民勘損，
理賠簡單快速。

2. 以收穫量短缺計算理賠，當實際收穫量低於保證收穫
量時，即可理賠。

3. 採用農業部公布之數據，資料來源具有公信力，降低
理賠爭議。

4. 減輕農民負擔，政府提供保費補助，農民投保比例
具彈性。

商品特色

理賠金額
輔導收購價格 x 短缺收穫量 x 保險面積x投保比例。
短缺收穫量為(保證收穫量-實際收穫量) 。

保證收穫量

保險金額

舉 例 說 明
投保比例 100%

依不同期別，保障該鄉鎮市區前五年之平均實際收穫
量之90%(一期稻作)或85%(二期稻作)。

保障程度 x 前五年平均收穫量 x 輔導收購價格 x 保險
面積 x 投保比例。

凡符合中央或地方保費補助資格的農民只要繳納自費部
分的保險費即可!

投 保 所 需 文 件 ：

1.地籍謄本、地籍圖     2.土地使用同意書或租約(所有權人投保免附)
註：◎投保面積須為權利面積扣除農路、水塘、空地、農舍建物，及其以間作、混作方式栽培之其他農作物之面積

◎保險期間：係指被保險水稻成長期，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自水稻秧苗插秧時起，至水稻收割時止，
◎台灣共分二期稻作，每期稻作期間不得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期間。
◎被保險水稻農田轉讓、休耕或改種其他作物時，被保險人或受讓人應及時通知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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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產物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要保書 
 

 

保 險 單 號 碼  
保  單 
收  據 

正本：    副本：   
正本：    副本：   

被

保

險

人 

名 稱  
統一編號或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法 人 代 表 人 
 出 生 年 月 日 

( 法 人 免 填 ) 

 

要

保

人 

與 被 保 險 人 

之 關 係 
□同被保險人(可免填以下要保人相關欄位)  □其他： 

名 稱 
 統 一 編 號 或 

身 分 證 字 號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法 人 代 表 人 
 出 生 年 月 日 

( 法 人 免 填 ) 

 

土 地 基 本 資 料 

( 若 土 地 為 多 筆 時 

請 依 右 列 格 式 
另 行 提 供 附 件 ) 

所 有 權 人  
所有權人是否與被保

險 人 為 同 一 人 

 是   否 (詳注意事項一) 

所 有 權 人 與 
被 保 險 人 關 係 係 

 

土地權利面積(公頃) 
土    地    位    置 

縣 市 鄉  鎮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保 險 期 間 
( 詳 注 意 事 項 二 ) 

自民國       年       月       日      時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      時止 

稻 米 品 種  

保 險 面 積 ( 公 頃 ) 

( 詳 注 意 事 項 三 ) 
 

投 保 比 例  

輔 導 收 購 價 格 

( 新 台 幣 ) 
 鄉 鎮 市 區 

預期收穫量(公斤/公頃) 
 

稻米產量保障程度  
鄉 鎮 市 區 
保證收穫量(公斤/公頃) 

 

保 險 金 額 

( 新 台 幣 ) 
 

總 保 險 費 

( 新 台 幣 ) 
 

有關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 www.fubon.com查詢。 

總公司：104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 179號 7~14樓   免費服務電話：0800-009-888 

要保書文號：114年 09月 09日富保業字第 114000314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料庫 

 

  一期稻作   二期稻作  (二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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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項 

1. 被保險人須獲農糧署覆核確認補助資格或提供下列任一證明：(一)農地為自有或(二)持有租約、或耕作協議
書、或委託經營合約書、或土地使用同意書、或農戶種稻及轉(契)作休耕補助申請申報書、或取得實際從事農
業生產工作證明、或其他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同意並足以證明合法使用土地之文件。 

2. 保險期間：係指被保險水稻成長期，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自水稻秧苗插秧時起，至水稻收割時止。台灣共
分二期稻作，每期稻作期間不得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期間。 

3. 保險面積：係指被保險人實際耕種稻米之面積，其面積為權利面積扣除農路、水塘、空地、農舍等建物，及
其以間作、混作方式栽培之其他農作物之面積。被保險人投保時須檢附標示出保險面積之地籍圖。 

4. 保險金額：係指「行政院農業部公告之稻穀種類輔導收購價格（依本保險契約訂定時最新公告版本）」與「投
保比例」、「保險面積」、「各鄉鎮市區每公頃保證收穫量」之乘積，為本保險契約對於被保險人所負之累積最
高賠償責任。 

5. 被保險水稻農田轉讓、休耕或改種其他作物時，被保險人或受讓人應及時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聲明事項： 
1. 本要保書所填各項,均屬詳實無訛,絕無隱匿或偽報情事,足為與  貴公司訂立保險契約之基礎,要保人並願接受該保

險契約各項條款及規定之約束。 
2. 本人已審閱並瞭解 貴公司所提供之「投保須知」，另依「產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本人已瞭解  貴

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3. 本人知悉 貴公司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於特定目的範圍內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個人資料，有蒐集、

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4. 本人知悉「以外幣收付之財產保險業務匯率風險說明書」中所述之匯率風險及相關內容。(台幣收付保單不適用) 
5. 本人投保本富邦產物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如有符合理賠申請條件時，特此同意理賠金由貴公司自動匯付至下列

帳號：(附存摺影本) 
 

戶名(須為被保險人本人帳戶)______________ 銀行/分行_____________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於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以維護您的隱私權,有關本公司保密措施詳細內容歡迎利用網

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 www.fubon.com查詢。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

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
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本人(要保人) 已審閱 貴公司所提供之保險單條款 

要保人簽章: 
 

要保人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保日期:      年      月      日 

 

招攬人員/經辦欄 
管理人姓名:                招攬人員簽名: 

                        
                   請以正楷簽名 

保經、代公司簽章: 

經辦代號(9碼): 登錄字號: 

 
------------------------------以下屬於富邦產險紀錄欄，不屬於要保書範圍---------------------------------- 

富 
邦 
審 
核 
欄 
位 

核 定 核 保 承 辦 臨  分 C：             % 

 

富邦比例：       % 

 

EIA 比例：       % 

公司收件 行政助理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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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產物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 

112年12月20日富保業字第1120012798號函備查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

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 係指耕種被保險水稻農地之所有權人、承租人或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營運主體 。前述之稻米產銷契作集

團產區營運主體係指與農民簽訂契作契約從事稻米買賣之人，而種植被保險水稻之農地須屬於中央農業主管機關當

期作輔導有案之契作集團產區。 

二、 被保險人: 係指實際耕種被保險水稻之農民；要保人亦得為被保險人。 

三、 保險期間：係指被保險水稻成長期，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自水稻秧苗插秧時起，至水稻收割時止；但不得超過本

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期間。 

四、 水稻：係指禾本科稻屬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包含梗稻(蓬萊)、硬秈稻(在來)、軟秈稻(長秈)、稉糯稻(圓糯)及秈糯稻(長

糯)之品種。投保之水稻應符合下列要求： 

(一) 由被保險人經營、種植和栽培管理，且生長、管理正常的水稻； 

(二) 經農業主管機關審定的品種，符合當地普遍採用的種植規範和技術管理要求；種植密度達到當地正常標準； 

(三) 種植地點能夠清晰確定地塊界限、標明具體位置。 

五、 天然災害：係指「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所稱之天然災害，包含颱風、焚風、龍捲風、豪雨、霪雨、冰雹、寒

流、旱災、地震或農業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天然災害。 

六、 病蟲害：係指造成被保險水稻傷害而減產之病害或蟲害，包含但不限於稻細蟎、稻熱病、稻紋枯病、縞葉枯病、紋

枯病、白葉枯病、二化螟、斑飛蝨、褐飛蝨或瘤野螟等。 

七、 保險面積：係指被保險人實際耕種被保險水稻之面積，其面積為權利面積扣除農路、水塘、空地、農舍建物，及其

以間作、混作方式栽培之其他農作物之面積。 

八、 保險金額：係指「行政院農業部公告之稻穀種類輔導收購價格（依本保險契約訂定時最新公告版本）」與「投保比

例」、「保險面積」、「各鄉鎮市區每公頃保證收穫量」之乘積，為本保險契約對於被保險人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

責任。 

九、 投保比例：係按中央政府保險費補助比例、地方縣市政府保險費補助比例及被保險人自行負擔保險費比例累加而

成；並應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中。 

十、 鄉鎮市區平均收穫量：係指每期稻作收割後，行政院農業部農糧署公告之當期「稻米生產量調查報告」所揭露之當

期各鄉鎮市區的平均收穫量(公斤/公頃)。 

十一、 鄉鎮市區預期收穫量：係指保險契約訂定時，行政院農業部農糧署公布前五年稻米生產量調查報告之平均收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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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均(公斤/公頃)。 

十二、 鄉鎮市區保證收穫量：係指鄉鎮市區預期收穫量與稻米產量保障程度之乘積；前述稻米產量保障程度應載於本保

險契約。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發生天然災害或病蟲害，導致當期被保險水稻之收穫量短缺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第十條

之約定計算賠償金額，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本公司之最高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上限。 

前項收穫量短缺，為被保險水稻地點坐落之鄉鎮市區平均收穫量低於該鄉鎮市區之鄉鎮市區保證收穫量之現象。 

第四條 除外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害，不負賠償之責：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

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

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

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 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被保險人之毀種、拋荒 (指適宜耕種土地不予耕種，主動任其閒置、荒蕪）行為】所

致者。 

五、 因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六、 政府相關部門之命令或行為所致者。 

七、 因種子、肥料、農藥等品質問題或誤用所致者。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

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

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

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

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被保險水稻非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所致完全滅失時，本保險契約終止，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如

被保險水稻非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所致部分損失時，要保人得部分終止本保險契約，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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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計算，並退還剩餘部分保險費。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

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並退還剩餘部分保險費。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三十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 

費。 

第八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九條 轉讓、休耕或改種其他農物作物之處理 

被保險水稻農田轉讓時，被保險人或受讓人應通知本公司辦理保險契約之轉讓批改；若受讓人不欲繼續投保本保險契約

者，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第七條第二項之約定退還保險費。被保險人或受讓人未為通知者，對於本公司所受之損害，應

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水稻農田休耕或改種其他農作物時，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除休耕日或改種其他農作物之日期另有約定

外，自通知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並退

還剩餘部分保險費。被保險人未為通知者，對於改種之其他農作物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條 賠償金額之計算及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水稻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害時，賠償金額係依「行政院農業部公告之稻穀種類輔導收購價格(依本保險契約訂定時

最新公告者)」、「投保比例」、「短缺收穫量」與「保險面積」之乘積計算，但本公司之最高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

載之保險金額為上限。 

前項短缺收穫量為「被保險水稻地點坐落之鄉鎮市區保證收穫量」扣除「被保險水稻地點坐落之鄉鎮市區平均收穫量」

之差額。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本公司應依行政院農業部農糧署公告稻米生產量調查

報告之平均收穫量，進行理賠金額之計算，並於保險金額理算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

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如被保險人同意本公司自動匯款並提供匯款帳號(戶名須與被保險人相

同)者，本公司依第一項約定理算完成後，將自動匯入賠償金額於前述匯款帳號中。 

 

第十一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契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理賠金額以本保險契約所

載之保險金額對於全部保險金額之比例為限。 

第十二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

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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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四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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